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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刚：本院受理原告邵振广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准时开庭，逾期不到
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1)冀0107民初175号之一 王瑞生：本院受理原告王秀梅诉被告王
瑞生、高彦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冀0107民初17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魏天亮：本院受理原告黄正华诉你与符青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4民初232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鄢城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李俊波：本院受理原告张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鄂0684民初2577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鄢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201号 董继强、刘洪军、展永梅：本院受理原告高峰与
你们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
初3201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上诉须知及廉政监督卡。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第九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733号 刘继存：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凯旭钢结构有
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311民初3733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第九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
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6834号 威海明昊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徐州跃达机械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建筑设备租赁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683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6356号 陈强：本院受理原告宋进与被告陈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6356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9582号 李新超：本院受理原告权慧琴与被告李新
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
0311民初958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6877号 梁爽：本院受理原告杨保国与你委托理财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6877号之一
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5506号 刘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遂宁市分公司与被告刘梅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
1、被告刘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遂宁市分公司支付代偿款24 855.75元、保险费2 075.26元
及滞纳金(滞纳金的计算方法为：以本金26 931.01元为基数，从2020年
5月25日始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若未按本判
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滞纳金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2、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市分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5504号 舒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遂宁市分公司与被告舒君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
1、被告舒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遂宁市分公司支付代偿款47 791.85元、保险费5 981.62元
及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以本金53 773.47元为基数，从2020年
11月21日始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若未按本
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滞纳金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
止)；2、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市分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方强、陈晓唯、榕江县新丰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麦李健与被
告方强、陈晓唯、榕江县新丰木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632民初6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
张建文：本院受理的刘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因无
法通过其它方式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青2221民初12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4645号 贾蕊豪：本院受理原告张向立与被告贾蕊
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贾蕊豪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
原告张向立支付货款95000元及利息(以95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
行业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5月1日起暂
计算至实际还清欠款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2350元，
由被告贾蕊豪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龙凤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6154号 张志：本院受理原告江宁与被告张志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50 000元；2.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因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周春银：原告谊度(深圳)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周春银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122民初1639号民事
判决书：一、被告周春银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谊度(深
圳)科技有限公司29 656.79元，利息9903元(从2019年3月22日至2020年8月
19日止)，2020年8月20日起的利息以实际欠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5.8%
计付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谊度(深圳)科技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
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708号 魏折利：本院受理原告张平鸾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
初37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以及上诉须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201号 董继强、刘洪军、展永梅：本院受理原告高
峰诉你们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原告高峰提起上诉，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须知。自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第九法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
为送达。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919号 褚瑞：本院受理原告梁洁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79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720号 李权、梅寒：本院受理原告冯文尚与被告李
权、梅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372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23号 盛贝贝：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311民初762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324、7325、7326、7327、7328、7329、7369、7372、7506、7599、7792号
徐州拓美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周莹莹：本院受理原告王筱瑜、权东、赵
新红、孟庆典、张华、褚衍刚、马文明、陆亚平、杨世功、刘萍、薛培、王
博、熊恩静与被告徐州拓美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周莹莹服务合同纠纷
十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7324、7325、
7326、7327、7328、7329、7369、7372、7506、7599、77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
书，可在公告期满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6585号 张小全：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658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徐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6312号 毕长远：本院受理原告毕睿欣与你抚养费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
0311民初631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速裁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27号 张广雷：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0311民初7627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55号 李松：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7655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6275号 吴琼：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
民初6275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单。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单，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20号 张苗：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311民初7620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37号 宋言：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0311民初7637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38号 李月侠：本院受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0311民初7638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42号 周俊：本院受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7642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43号 孟宪雷：本院受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0311民初7643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45号 张虎：本院受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7645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63号 吕礼帅：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0311民初7663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64号 李强：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7664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
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
费催缴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68号 李颖：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7668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
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
费催缴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91号 毕振静：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311民初7691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速裁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95号 杨芝芳：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311民初7695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速裁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337、7363、7376、7377、7382、7383号 徐州拓美体育发
展有限公司、周莹莹：本院受理原告郝艳、李晶、范绍存、丁威、闫静、张圣
群、徐勇、杜常永诉被告徐州拓美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周莹莹服务合同纠
纷六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7337、
7363、7376、7377、7382、7383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22号 杨孔宁：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311民初7622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邯郸市康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邯郸市康业制药有限公司、邯郸市华信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邯郸市祥龙欢乐水世界有限公司、赵珊：本院受理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诉你们为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邯郸市永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赵延龙诉你司及中冶地勘岩
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我院已审理终结并作
出（2021）冀0403民初868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在上诉期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民事上
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杨洋、王丽娜、杨芬：本院受理绥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2330号民事判
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从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周小凯：本院受理绥阳县红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28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耿尚贤：本院受理胡俊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52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
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杨路：本院受理(2021)苏1183民初4807号金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
审判第九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梁志强：本院受理邵长俊诉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须知、诚信诉讼须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南通金堂纱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阴市金盾化纤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
义务通知书、举证须知、证据材料副本、廉政监督卡、转普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徐霞客
法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谢惠刚：本院受理左希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90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付超、童树珍：本院受理陈玲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102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荥阳市广武镇双友保温材料厂、赵新：本院受理杨延涛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899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周龙瑞：本院受理吴启长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0281民初1163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内来本院滨江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李勇：本院受理李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云2625民初13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广西钦州润港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张立新、张凯平：本院受理钦州市
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桂0703民初15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上诉于钦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大连领枫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史永强：本院受理原告陈迪诉你们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辽0202民
初696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大连领枫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史永强：本院受理原告倪家威诉你们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辽0202
民初1087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大连领枫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史永强：本院受理原告咸启钧诉你们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辽0202
民初717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大连领枫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史永强：本院受理原告李强诉你们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辽0202民
初1082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大连领枫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史永强：本院受理原告张剑诉你们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辽
0202民初727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大连天艾曼瑜伽健身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曹代聪诉你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202
民初85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2021)皖1126民初4380号 汪茂胜、吴万玉：本院受理的胡秀英、宋长
叶、戴蕊、戴诗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126民初438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2021)皖1126民初4543号 赵财福：本院受理的张学飞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126民初454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包安明：本院受理权学芬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黔0323民初20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
视为送达。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房保根：本院受理江阴慕康贸易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
举证须知、廉政监督卡、(2021)苏0281民初14139号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满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14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滨江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王鹤风：本院受理河北宜铭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中介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初288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廊坊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许振宇、赵建文：本院受理庄艳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初40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曲阳县中佐石材雕刻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北京雪冰公路养护有限公司诉
你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
(2021)冀1024民初44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张洪波、于忠河、颜范杰：本院受理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创业信
用社与黄海晴、于有福、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判决解
除原告与黄海晴签订的2019年阿创借字0321号富民一卡通领用合约，
黄海晴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100，
580.06元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初275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张忠良：本院受理原审原告桑凤菊与原审被告张忠良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判决撤销本院(2019)内0721民初2453号民事判决书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再4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
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胡永明、谭秀红：本院受理腾冲市金诺惠农农资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1808号民事
判决书、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判决：由胡永明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2019年、2020年农资货款124136元;由胡永明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2018年货款752963元；并支付该款自
2020年5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5.8%计算的资金占用
利息;由被告胡永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律师费、保
全费、保全担保费22750元;案件受理费14364元，由胡永明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李建洪、阮宝英：本院受理腾冲市金诺惠农农资有限公司与你们、唐军机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3074
号民事判决书、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判决：由被告李建洪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农资货款1854037.02元，并支付原告自2018
年1月1日起计算至货款实际还清之日止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年利率
5.8%计算的违约金；由李建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律师
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41500元;案件受理费27340元，由李建洪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丁立：本院受理广西钦州华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桂0703民初27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上诉于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胡基祥、经圣红、王兴华：本院受理经守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58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顾春好：本院受理徐惠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427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秦建国：本院受理周洪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0281民初108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泰州泓鼎广告科技有限公司、周建平：本院受理江阴市禄宝广告材料有
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苏0281民初111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王爱军：本院受理孙云修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2888号民事裁定书之一。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廿里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马霖：本院受理吴红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青0105民初45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高有亮：本院受理王泽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43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王少博：本院受理西宁城北永聚宝建材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448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唐禄群：本院受理西宁市城北区鑫禾建材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489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刘建明：本院受理张启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34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周其全：本院受理吴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廉政告知书、审判团队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安凯：本院受理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你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202民初8902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你偿还原告租金18996.8元及利息1291.78元并承担本
案诉讼费同时确认原告对抵押车辆享有优先受偿权。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我院北楼3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大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吴飞、魏善栋：本院受理郭华巾诉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403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叶杰、顾大鹏、仇军：本院受理朱旭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44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陈玉生：本院受理焦学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59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张达胜：本院受理马吉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52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黄家桂：本院受理张玉慧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60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王世宏：本院受理余春美诉杨华、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382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刘小粉：本院受理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中支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662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向中华：本院受理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中支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
66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陶虎：原告朱政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皖0504民初3727号民事判决书(你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返还装修款6500元，并支付利息0.26元。驳回朱政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朱政负担16元，你负担34元及公告费800
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马鞍山市星辉金属材料工贸有限公司、张金星、陶圣华、韩丽、张
金彬、和县金鑫铸造有限责任公司：原告马鞍山市金福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
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2021)鲁0705民催8号 本院于2021年7月27日受理了申请人太和县绿源滤
材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
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2021年12月28日作出(2021)鲁0705民催8号
民事判决，宣告号码为31300052 32580516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判决公告
发出之日起，该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瑞安市瑞砚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票号
31300051/45345935、出票日期2021年8月11日、金额100000元、出票人宁波贞
观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慈溪市奔达机电配件厂(普通合伙)、付款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背书人慈溪市奔达机电配件厂(普
通合伙)等，持票人为申请人)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票据付款日后15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芜湖韬强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票号
31300051/50596397、出票日期2021年9月6日、金额50000元、出票人宁波
世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鼎亿达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宁
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背书人宁波鼎亿达贸易有限公
司等，持票人为申请人)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票据付款日后15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10月22日受理了深圳市鸿泰砂轮厂的公示催告申
请，对其遗失的票号31300051/45342993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
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12月28日作
出(2021)浙0282民催60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公告之日起
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9月8日受理了阜宁旺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公
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号31300051/50512845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12
月28日作出(2021)浙0282民催49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公
告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10月28日受理了山东乾晟重型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号31300051/50504086的银行承兑汇票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
年12月30日作出(2021)浙0282民催62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10月25日受理了佛山鑫禹新型高分子材料有限公
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号31300051/50508825的银行承兑汇
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21年12月30日作出(2021)浙0282民催61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自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康艺宝、秦绍荣：原告嘉兴市华通果业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336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俞杰：原告赵福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402民初59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王平：原告蒋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蒋器在法定
期限内提出上诉，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2717号民事上
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视为送达。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张月霞：原告沈佩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402民初69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王菲、潘新、刘春青：原告嘉兴天宇物流有限公司、万绍红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
员通知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催73号 申请人周桃秀因遗失其持有的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容桂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1030443060054697；
金额：40000元；付款人：宋晓明；收款人：周桃秀；出票日期：2022年1月
15日；付款日期：2022年1月15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公告上
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刘海：原告王晓庆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0281民初42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堡子店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济源市润美恒建材有限公司：原告赵志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0308民初38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民事审判团队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送达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人民法院
马大银：原告张海勇诉瑞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人张策、马大银、张罗
滔、张丽芹、瑞安市罗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商行政登记一案，现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308行初93号案的行政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刘海量：原告郭爱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0281民初37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堡子店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习雨豪：原告赵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鄂0683民初60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汪大成：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2044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李胜、崔盼盼：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
0583民初204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
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张澜、江苏白杨湾物流中心有限公司、昆山开发区危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725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恩酷妮服饰有限公司、方秀琴：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4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秦皇岛犇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御风行房产咨询有限
公司与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583民初22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樊凌波：本院受理李训远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41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昆山市张浦镇文军食品商店(经营者周文军)：本院受理苏酒集团贸易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3时3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陈雨生：本院受理成生平与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71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伍修军、杨宗艳：本院受理邵正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44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常州亿江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孙晓苏与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475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太仓市德旺纺织品刺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崔晓琴诉你方分期付款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苏州生生引力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太仓市岭南纸业包装有限公司与
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城厢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毛桂兵：本院受理何建文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57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张建斌：本院受理王磊磊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61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鲍小华：原告顾俊俊与被告鲍小华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981民初470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
决：一、原告顾俊俊与被告鲍小华离婚;二、婚生子顾浩宇由原告顾俊
俊抚养;三、婚生女顾浩琦由原告顾俊俊抚养，被告鲍小华从2021年12
月起至顾浩琦十八周岁止，每月负担顾浩琦1000元抚养费，于每半年
6月30日、12月30日前分别给付;四、被告鲍小华在不影响顾浩宇、顾浩
琦的学习、生活情况下可以探望顾浩宇、顾浩琦，原告顾俊俊应当予
以协助。案件受理费240元，公告费700元，合计940元，由原告顾俊俊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庞爱平：本院受理原告江苏百沐禾文化有限公司与被告吴斌，第三人庞
爱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981民
初41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吴斌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江苏百沐禾文化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9924.5元
及利息(以69924.5元为基数，自2021年7月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
照起诉时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江苏百沐禾文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
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吴亚明：本院受理(2021)苏0681民初7749号原告黄进发与被告吴亚明、被告
江苏溧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本

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
史绪峰：原告张德文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59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史绪峰：原告杨振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59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王勇、刘建、董志功：原告潘守民诉你们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0321民初58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王长征：原告朱延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39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王吉林：原告霍永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54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薛青沛：原告武丽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答辩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顺河二法庭开庭，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王兆锋：原告江苏丰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答辩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顺河二法庭开庭，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周双建：原告杨云杰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38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吕高会：原告邱美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63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常江：原告徐州途顺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2021）新2826民破1号 巴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2日作出(2021)新28
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新疆佳信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由焉
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焉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6
日指定新疆梨城律师事务所担任佳信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新疆佳信食
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3月31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信地
址：新疆库尔勒市萨依巴格路金色时代广场三楼新疆梨城律师事务所，
邮政编码：841000，联系人：毛新勇律师，联系电话：18909968371）。申报时要
求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担保财产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依据《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新疆佳信食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向佳信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新疆佳信食品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2年4月14日上午
10时（北京时间）在焉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三楼会议室召开。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特此公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13)芜中民破字第00002号 因2021年12月23日，芜湖华峰汽车部件有限
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其已对芜湖华峰汽车部件有限
责任公司、芜湖瑞兴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芜湖华铭汽车动力系统有
限公司、芜湖腾科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芜湖诚科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芜湖宁阳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完毕，请求本院终结以上六公
司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
定，本院于2021年12月25日裁定终结芜湖华峰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
司、芜湖瑞兴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芜湖华铭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
司、芜湖腾科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芜湖诚科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芜湖宁阳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程序。特此公告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范世勇、张红艳、霍晓英、高剑、胡娟：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372号，申
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分行与被申请人范世勇、张红艳、赵磊、
霍晓英、高剑、胡娟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
名册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
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
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
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十五日9时(节假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杨忠华、马申国、王玉珍：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389号，申请人晋城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朔州分行与被申请人杨忠华、马申国、马建国、王玉珍之
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
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提交仲裁
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
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
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
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第十五日16时(节假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霍晓英、范世勇、张红艳、高剑、胡娟：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373号，申
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分行与被申请人赵磊、霍晓英、范世勇、
张红艳、高剑、胡娟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
名册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
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
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
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十五日10时(节假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朱松松：本委受理的朱松松与涨停(海南)投资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琼劳
人仲案字〔2021〕第645号)，因朱松松经本委合法通知，无正当理由拒
不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六条的
规定，本委决定：按申请人朱松松撤回仲裁申请处理。因无法送达你
处，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9
号艺苑大厦10楼，联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仲裁决定书(琼劳人
仲决字〔2021〕第209号)，逾期视为送达。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李景文、梁惠冰：本会依法受理了律建荣申请与你方之间关于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仲裁案([2021]佛仲字第1353号)。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变更仲裁请求申请书、证据
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举证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0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2年3月17日9
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本案，签收结案文书的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逾
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本会签收上述材料，地址：广东省佛山市
顺德区佛山新城天虹路46号信保广场北塔16楼】。

佛山仲裁委员会
  本委于2021年12月15日刊登的海龙劳人仲案字﹝2021﹞第418号
公告，开庭时间改为2022年1月17日8时30分；海龙劳人仲案字﹝2021
﹞第550号公告，开庭时间改为2022年1月17日9时30分。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徐州裕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人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睢宁县
供电分公司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裁决结案。因你地址
不明，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徐仲裁字第126
号裁决书，请到本委领取。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

徐州仲裁委员会
山东盛坤经贸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郭少锋与你公司之间合
作协议纠纷仲裁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邯仲案字第0542号
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会(邯郸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心1204室、0310-3113605)
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天津鑫呈机械设备技术有限公司：本会受理广州众力自动化设备有
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案[(2021)津仲字第1183号、(2021)津仲字
第1184号)，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仲裁文书等，现公告送达。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领取答辩文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7日内答辩并提交证据材料；3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由本会主任指定。
仲裁庭组成后2日内领取组庭通知书。2022年3月30日9时30分在本会开庭
审理。届时未出庭，仲裁庭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罗剑峰：本会受理天津市宝瑞丰典当有限公司与天津市瑞嘉置业有限公
司、天津市瑞翔新时代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及你方的借款合同纠纷案
[(2021)津仲字第1085号]，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仲裁文书等，现公
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领取答辩文书等，逾期视为送
达。公告期满后10日内答辩并提交证据材料；5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
由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庭组成后2日内领取组庭通知书。2022年4月12
日9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届时未出庭，仲裁庭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方郑：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上海力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湖州分公司与你方
间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件，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湖仲(2021)裁字第
122号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暂行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
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和有关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在此期间，你方也可以到本会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及相关证据材
料。本会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凤凰路730号经纬大厦4楼。

湖州仲裁委员会
安徽省金大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王金虎与你
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组庭方式
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请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前往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淮南仲裁委员会

  嘉善县东门二期(一号、二号)地块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已依法启动，因在入户调

查过程中发现下列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未来主张权利，也无法查证产权人信息，故请

下列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或相关权利人在本公示公告之日起30天内，携带相关权利证

书或者经过公证的继承公证书或法院调解书、判决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前往

浙江省嘉善县嘉正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主张对被征收房屋享有的权利。下列为被征收房屋

所有权人不明确房屋名册：

  1、登记的所有权人：陈大宝，房屋坐落于魏塘街道(原魏塘镇)罗星朝阳弄21号，房屋

所有权证号：嘉字第003254号，证载建筑面积：17.83平方米。

  2、登记的所有权人：徐柏平，房屋坐落于魏塘街道(原魏塘镇)中山东路337号-2，《嘉善县

发还房屋产权通知书》证载建筑面积：27.69平方米。

  特此公示。

  附：嘉善县嘉正房屋征收服务中心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73-84019326

  联系地址：嘉善县魏塘街道谈公南路129号文化综合市场3-1

嘉善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1月4日

浙江省嘉善县魏塘街道东门二期(一号、二号)地块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房屋公示

２０22年1月4日


